
                                    

关于申报2015年科学研究项目的通知
湘教通〔2015〕46号
各普通高等学校：
 现将2015年度我厅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型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科学研究项目分为重点项目、优秀青年项目、一般项目三类，各类项目的主要支持对象、应具备条件按照管理办法执行。我厅从今年起将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列入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其支持范围为我厅批准立项建设的高校重点实验室、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的专兼职科研人员，申报条件参照重点项目执行。
二、申报限额
    各类项目均限额申报。申报限额的确定综合考虑了学校的主要科技指标、专任教师数量等因素，对去年获得了国家和省级科技奖的学校给予了适当的优秀青年项目申报名额奖励，各校具体申报限额请见附件。每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可申报开放基金项目2项。
三、申报程序
    1．各校项目申报、评审、推荐工作要按“公开、公正、公平、择优”的原则，组织专家评议，评议结果在学校网站上公示。各校申报材料报送至我厅后，我厅将在湖南省高校科技网上公示。
    2．申报自然科学类重点项目、开放基金项目的查新工作放在批准立项后进行。
四、注意事项
    1．今年的重点项目、开放基金项目将增加匿名评审环节，这两类项目须在填写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书的基础上，同时填写课题论证活页，活页文字表述中不得透漏单位及个人信息。
    2．学校管理部门要对申报人员的基本条件、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特别要对项目组人员是否本人亲笔签名，已有的研究基础、前期成果等材料是否真实等方面把好关。对于学校报送的材料，我厅一经发现申报材料不实，将取消项目负责人当年的申报资格，减少学校下年度项目申报指标。
    3．已经获得省级以上资助的科研项目不得向我厅重复申报。主持承担我厅科学研究项目没有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为主申报，且主持、参与项目数累计不超过2项。
五、材料申报
　　1．申报个人凭账号、密码登录《湖南省高校科学研究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网http://gxy.hunnu.edu.cn/ResearchManagementSystem），按填报说明进行网上填报。填报完成后提交至系统，生成带水印二维码的项目申请书。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凭管理账号及密码负责本校申报组织工作，工作权限包括本校申请个人账号及密码的分配、申报项目的网上推荐审核和汇总、申请情况汇总表打印。各校科研管理账号及密码与去年相同，个人申请账号及密码请与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联系。系统开放时间为2015年3月13日－4月10日。
　　2．纸质材料报送。申报纸质材料包括学校公文、项目申请书（含附件材料）及申请情况汇总表各一式1份。
材料报送时间为：
 4月8日　高职院校
 4月9日　长沙市以外本、专科院校
4月10日　长沙市内本、专科院校
 材料报送地点：省教育厅科技处（办公楼509室）。
      联系人：王荣、潘峰，联系电话：0731－84739947、 84729829邮箱地址：4739947@163.com。
 系统保障咨询：钟坚成，联系电话：1320731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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